
 

建筑与艺术学院 

毕业设计成绩评定办法 

根据学校 2015 年 4 月 1 日颁发的《北京交通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规范》及

2017 年 2 月修订的《建筑与艺术学院毕业设计成绩评定办法》，结合我院专业特点，修改

并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成绩评定原则 

1．毕业设计成绩由五部分组成，各部分内容及权重为：开题检查成绩 10%、中期检查

评定成绩 30%、指导教师评定成绩 10%、预答辩成绩 20%、最终答辩成绩 30%（作品包括展

板和模型等）。五部分内容分别从不同的视角，客观、公平地给出成绩。 

2. 指导教师成绩评定（包括开题检查、中期检查的形式为指导教师直接打分）根据指

导学生人数按比例分配优秀的名额，指导学生 1-3人最多 1个 90分及以上，4-6 人最多 2

个 90 分及以上； 答辩评委按比例分配各级别成绩的名额：90分及以上人数不超过专业人

数 20%，80分及以上人数不超过专业人数 35%；  

3.为保证成绩评定的公正性，五部分成绩互相独立，互不参考。学生答辩及作品展示

成绩为答辩组教师（不少于 6人）综合成绩的平均值，答辩及作品展示成绩采用指导教师

回避制，即指导教师不参加自己指导学生的作品评定及答辩。 

4.毕业设计的最终成绩按照各部分成绩比例汇总后得出总分，按五级九段制划分，按

成绩排序， A和 A-共 20%，B+/B/B-共 35%，C+/C/C-共 35%，D+和 D 共 10%的比例，每个

等级再平均分配，按照向上递进原则，确定毕业设计的成绩，并公示。无异议后录入毕

设系统。 

注：各阶段成绩评定提交分数均为百分制分数，满分为 100 分。 

二、成绩评定标准 

1.开题检查成绩：由各系组织检查，检查形式不限，成绩需符合成绩评定原则。 

2.中期检查成绩：中期检查由各系组织检查，检查形式不限,依据学生的设计思路、工

作进度、工作态度等给出综合成绩，并填写成绩评定表。  

3．指导教师成绩：指导教师在答辩前对学生提交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果，依据学习

态度、外文翻译、掌握运用知识的综合能力、论文及设计质量等内容，给出评定成绩及评

语，并填写成绩评定表（指导教师网上提交）。  

4．预答辩成绩：在最终答辩前对要求完成的全部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果依据难度、工

作量、创新性与独到见解、论文及设计图纸、模型质量等内容各专业组织预答辩，给出评

定成绩及评语，并填写成绩评定表。 



 

5.最终答辩成绩：学生在答辩前完成布展，展出时间为 1周，期间统一安排现场答辩，

由答辩委员会（或答辩组 ,需要增加部分校外专家）相关教师观展，学生现场进行陈述和

答辩，依据设计作品的难度、工作量、方案的合理性、专业理论运用、综合运用能力、成

果水平及价值以及学生答辩表述及回答问题情况等，给出答辩成绩，并填写成绩评定表。 

请相关教师及时上网提交成绩。 

6. 未在当天指定时间提交毕业设计作品者取消成绩 A 及 A-的资格，可以参加答辩；

第二天仍不能按时提交者取消答辩资格。  

注： 

毕业设计成绩采用五级制记载总评成绩（A，A-,B+,B,B-,C+,C,C-,D+,D,F） 

各阶段未按时提交作业和资料成绩扣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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